
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本公司作為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供應商，承諾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並同意履行以下政策及措

施： 

【環境保護相關政策】 

• 符合政府環保法規、主管機關相關行政命令及利害團體有關環境考量面所簽訂的相關要求事

項。 

• 教育全體員工認知環保責任，建立環境保護、污染防治之共識。 

• 節省能源及資源，加強公司內部環境污染源的監製及改善，以達預防污染、工業減廢及持續

不斷改善環境之目標。 

【尊重勞動人權】 

• 遵守法律法規：尊重並支持國際、政府相關勞動、環保、安全衛生等法規要求。 

• 確保就業自由：確保所有工作都是自願性的，不使用壓迫、強制性條件雇用員工。 

• 人權待遇與禁止非法歧視：不使用童工，不以體罰、虐待、強迫性方式對待員工，在聘用、

報酬、培訓機會、升遷、解職或退休等事項上，不會有種族、民族或社會出身、社會階層、

血統、宗教、身體殘疾、性別、性取向、家庭責任、婚姻狀況、工會會員、政治見解、年齡

的歧視。 

• 提供合理薪資報酬與福利：嚴格遵守政府與勞工薪資福利相關之法規，並公開及明確地對員

工實施公司各項管理；提供員工健康、安全、整潔的工作環境。 

【職業安全衛生】 

• 職業安全：提供適當設計、工程及行政管理，定期實施工安教育訓練，培養員工緊急應變和自我

安全管理的能力。 

• 緊急應變措施：確認並評估工作場所潛在風險，並訂定完整應變方案及緊急處理程序包括但不限

於消防警報系統、消防設備、消防演練等，以降低對人員、環境及財產影響。另定緊急施救程

序，工作場所應配備急救箱等醫療設備，並保管人員急救及醫療記錄。 

• 工業衛生：辨識、評估並控制因接觸化學、生物及物理作用劑給員工帶來的影響，並透過工程和

行政管制避免員工接觸這些作用劑。如相關措施未能有效預防危害，應採用適當個人防護裝備保

護員工健康。 

• 健康與安全資訊：定期為員工提供職業健康和安全訓練，並在工作場所的顯眼處張貼健康與安全

相關資料；使用化學物質之工作場所，須於場所顯眼處張貼 員工安全資料表(SDS)。 

•   

【誠信經營】 

• 必須在所有商業互動關係中謹守誠信標準。不誠信指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為獲得或維持利

益，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從事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

背受託義務之行為。 

• 同意禁止任何形式的賄賂、貪污、勒索、盜竊、濫用權力及不正當的利益，包括任何形式或

名義之金錢、餽贈、佣金、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疏通費、款待等，但屬正常社交禮

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不在此限。 

• 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予他人，

且不得探詢或蒐集非職務相關之公司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 

• 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金、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之契約條款時，應立即據實

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金額或其他不正當利益告知他方，並



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如因此而受有損害時，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金額，並

得自應給付之契約價款中如數扣除。  

• 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契約。  

本供應商                                                                

身為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供應商(以下稱本供應商)，已詳細閱讀《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並

承諾致力遵守上述各項內容，且同意協助弘裕股份有限公司不定期訪查本公司營業場所，進行視

察、記錄、非生產研發技術之影響環境議題拍照、討論。 

如有違反情事，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有權督促並要求本供應商持續改善。若本供應商屢勸不

從，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得自行決定終止或拒絕與本供應商繼續合作之約定，本供應商因此所受

損害將自行承擔。 

此致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公司名稱，加蓋公司章)： 

負責人(簽章)：  

地址： 

連絡電話： 

簽署日期： 


